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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 年中央戏剧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方案

根据《教育部关于加强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教学

〔2006〕4号）和《北京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 2015 年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

的补充意见》文件要求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本单位考生进入复试的最低分数要求：

（一）参加复试的基本要求

1、考生初试总分不低于 325 分。

2、初试思想政治理论、外国语成绩单科满分为 100 分，合格标准为每

门不低于 34分。

3、初试专业 1、专业 2 成绩单科满分为 150 分，合格标准为每门不低

于 90分。

（二）“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”考生参加复试的基本要求按教

育部有关规定执行，初试总分不低于 245 分。

（三）破格复试考生的基本要求见“八、申请破格参加复试的基本要

求”。

二、复试的程序、复试时间、地点安排：

（一）复试程序与时间：4月 6 日 9：30 至 10：30 报到，4 月 7日至

4 月 10 日参加考试、体检。具体日程安排以复试日程为准。

（二）复试地点：北京市昌平区宏福中路 4号

中央戏剧学院昌平校区教学楼

三、复试比例：艺术学理论、戏剧与影视学、全日制艺术硕士（戏剧）

三个专业，符合《中央戏剧学院招收硕士研究生参加复试及拟录取基本要

求》的考生共计 93人（合格生源 87人，少民骨干 2 人,破格复试生 4 人），

全部进入复试，复试比例 100％。

四、复试考核方式：

1、专业复试

专业复试成绩（笔试及专业面试<口试>）总成绩以百分制计分，满分

为 100 分，拟录取分数不低于 70分（含 70 分）。考试科目以招生简章为准。

2、外国语口语及听力测试

外国语口语听力测试安排在 3 个考场（其中英语 2 个，日语 1 个）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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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，聘请 8 名以上外国语教师参加考试，另聘请 3 名监考教师负责考试全

过程的监考。

测试程序：

（1）用录音机播放一段外语独白或对话,考生用外语回答，主要测试

考生理解特定或具体信息的能力；

（2）从准备好的几篇外语文章中由考生任选一篇，阅读复述一遍；

（3）主考教师提问，考生用外语回答教师的提问；

（4）主考教师与考生自由对话。

3、同等学力考生加试大学本科主干课程

（1）中国话剧（笔试）

（2）外国戏剧（笔试）

成绩评定：以百分制计分，满分为 100 分，拟录取分数每门不低于 60

分。

五、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：

（一）口试中包含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内容，考察内容包括：

1、学科（专业）以外的学习、科研、社会实践（学生工作、社团活动、

志愿服务等）或实际工作表现等方面的情况；

2、事业心、责任感、纪律性（遵纪守法）、协作性和心理健康情况；

3、人文素养；

4、举止、表达和礼仪等。

（二）在发放录取通知书之前完成调档和政审。

六、复试成绩的评定和计算方法

（一）参加复试的考生，专业复试成绩（笔试及专业面试<口试>）每

门考试满分为 100 分，合格标准为每门不低于 70分。

（二）外国语口语及听力测试成绩，满分为 100 分，合格标准为不低

于 60分。成绩按照 10％的比例，计入复试总成绩。

（三）同等学力（以报名时为准）考生加试课程（中国话剧、外国戏

剧）的成绩以百分制计分，满分为 100 分，合格标准每门不低于 60分。

（四）符合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三）条件者，具体拟录取基本要求参见《2015

年中央戏剧学院招收硕士研究生参加复试及拟录取基本要求》。

（五）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及体检不作为量化标准计入总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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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，但考核结果不合格者，不予录取。

（六）无“三支一扶”、“西部志愿者”等符合国家政策加分的考生进

入复试。

七、初试、复试成绩的权重分配：初试、复试成绩各占 50％权重

总成绩=初试总分折算为百分制+复试总分折算为百分制；

复试总分指拟录取基本要求中：“ 1、专业面试和专业课考试成绩”和

“2、外国语听力、口语测试的折算成绩。”

八、申请破格参加复试的基本要求

拟申请破格参加复试的线下考生，只限初试思想政治理论或外国语其

中一科成绩不低于 30 分，其他成绩均须达到“ （一）参加复试的基本要

求 1、2、3”条件，报北京教育考试院待批准。

九、考生查询复试、拟录取名单的时间、网址：

复试合格考生的拟录取名单，经北京教育考试院研招办批准后，通过

学院网站 www.zhongxi.cn 公布录取考生的相关信息，并通知考生领取或寄

发录取通知书。

十、调剂工作程序：

符合学院《2015 年中央戏剧学院招收硕士研究生参加复试及拟录取基

本要求》条件的考生，因所报考导师招生名额所限，如需调剂，在本研究

方向内，须不超出《2015 年中央戏剧学院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简章》

和《中央戏剧学院 2014 年在职人员攻读艺术硕士（MFA）专业学位招生简

章》中公布的导师招生人数，且符合《中央戏剧学院关于研究生指导教师

招生名额及岗位工资标准的规定》文件精神，依照（初试）合格生优先、

申请破格复试的线下考生在后的原则，经研究生指导教师与考生双向选择

可以调剂录取。

十一、复试的监督和复议

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，中央戏剧学院招生监察办公室（电话：56620371）

全程参与进行。

北京教育考试院研究生招生监督电话：82837216。

考生咨询电话：56620342

中央戏剧学院研究生招生办公室

二○一五年三月二十六日


